
 

 

立讯精密公司治理简介 

1 公司治理架构 

我们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其他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并不断完善《公司章程》，规范公司运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充分发挥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在重大决策、经营管理和监督方面的作用，保障股东权益。 

 

1.1 董事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1 王来春 女 董事长、总经理   成员 成员 

2 王来胜 男 副董事长     

3 钱继文 男 董事、副总经理     

4 郝杰 男 董事、副总经理     

5 侯玲玲 女 独立董事 成员 成员 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6 刘中华 男 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 成员  成员 

7 宋宇红 女 独立董事 成员 主任委员 成员  

董事长——王来春 

王来春女士，1967 年出生，中国香港籍，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EMBA，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

女企业家商会副会长、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会长、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特邀副会长，立讯精密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创始人、实控人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职务。王来春女士为公司第一、二、三、四、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副董事长——王来胜 

王来胜先生，1964 年出生，中国香港籍，第十四届东莞市政协委员，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曾任深圳市质量协会

常务理事、广东省实验室联合会理事。王来胜先生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个体经商；1999 年王来胜先生与王来春

女士共同购买立讯有限公司股权；2004 年与王来春女士一起创办立讯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并担任副董事长至

今。 



 

 

董事——钱继文 

钱继文先生，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持有中国香港居民身份证，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东南大学本科学历。钱

继文先生于 2016 年 4 月加入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终端天线事业部负责人，负责终端天线事业部

相关管理运营工作，其拥有近 30 年精密电子制造行业相关工作经验。 

董事——郝杰 

郝杰先生，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郝杰先生于 2017 年 

10 月加入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半导体封装及 SMT 事业部负责人，负责相关运营管理工作，拥有

扎实的运营管理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消费电子行业从业经验。 

独立董事——侯玲玲 

侯玲玲女士，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湖南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学

硕士。现任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法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法学会理事，深圳国际

仲裁院、东莞仲裁委员会以及深汕国际仲裁院仲裁员。侯玲玲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独立董事——刘中华 

刘中华先生，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会计学教授，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

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对外经贸会计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管理会计师协会常务副

会长，广东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刘中华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并担任格林美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宋宇红 

宋宇红女士，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武汉大学法律硕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法国

高等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深圳

罗湖法院调解中心调解员。宋宇红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 董事会管理 

董事会主要职责及议事规则：参见《公司章程》 

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本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构成严格遵守证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的规定，同时推行董事会成员的

多元化政策，综合考虑董事会成员的性别、年龄、国籍、文化、学历、专业知识背景（如法律、会计、行业等）及

经验等，以维持企业的良好运作。 

 



 

 

1.3 委员会管理 

1.3.1 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主要职责 

² 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工作，提议聘任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² 监督及评估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 

² 负责管理层、内部审计部门及相关部门与外部审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 

² 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审阅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对其发表意见 

² 监督及评估公司的内控制度 

² 对公司聘任会计师及费用提出建议 

² 在公司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提交董事会



 

 

 

1.3.3 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主要职责 

² 研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并提出建议 

² 遴选合格的董事候选人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 

² 对董事候选人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进行审查 

² 就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 提名或任免董事 

• 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 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² 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参见《公司章程》及 IPO 文件 

1.3.4 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² 组织开展公司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就投资战略、发展战略、营销战略，为董事会决策提供意见 

² 组织协调编制公司中长期发展总体规划方案，提交董事会研究决策 

² 调查和分析有关重大战略问题的执行情况，向董事会提交改进和调整的建议 

² 对公司的职能部门拟定的年度投资计划，在董事会审议前先行研究论证，为董事会正式审议提供参考意见 

² 完成董事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参见《公司章程》及 IPO 文件 


